
编辑同志：
我公司将一项货物搬运工作承揽

给邱甲时，只约定了工价及完工时间，
其余事项均由邱甲自行决定，公司概不
介入。后邱甲让其儿子邱乙帮助搬运，
而邱乙在搬运期间不慎被货物压伤。
请问：邱乙是否构成工伤？

读者 王萌萌

王萌萌读者：
邱乙不构成工伤。

《工伤认定办法》第 6 条规定：“提
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填写《工伤认定申
请表》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（一）劳动、聘
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者与用人单位存
在劳动关系（包括事实劳动关系）、人事
关系的其他证明材料……”即工伤的认
定必须以用人单位同员工之间存在劳
动关系为前提。如果不存在劳动关系，
哪怕确有伤害的事实，也不能认定为工
伤或者按工伤处理。与之对应，邱乙是
否构成工伤，同样取决于其与公司之间
是否存在劳动关系。从本案情况来看，
无疑是否定的：一方面，《劳动合同法》
第 10 条规定：“建立劳动关系，应当订
立书面劳动合同。”而公司与邱乙之间
并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甚至也没有
口头劳动合同。即使其父亲邱甲与公司
之间也只是承揽关系，而非劳动关系，
因为公司只有根据邱甲提供的劳动成
果（搬运完货物），向邱甲结算报酬（工
价）的义务，其余事项均由邱甲自行决
定。据此，邱甲让邱乙帮工，自然与公司
无关。另一方面，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
关事项的通知》中规定：“用人单位招用
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但同时具
备下列情形的，劳动关系成立。（一）用
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
主体资格；（二）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
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，劳动者
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，从事用人单位
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；（三）劳动者提
供 的 劳 动 是 用 人 单 位 业 务 的 组 成 部
分。”与之对应，同样不能认定邱乙与
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：“公司概不介
入”其余事项，意味着邱乙只是受邱甲
指挥、调遣，不受公司的劳动纪律、劳
动时间等规章制度的约束；邱乙提供
的劳动成果，只是邱甲向公司提交劳
动成果中的一部分。

律师 廖春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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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非因工受伤
单位也得履行法定义务

“ 你 所 受 伤 害 ，根

本与工作无关，怎么能

向公司索要住院治疗

期间的工资？”面对公

司领导的反问，一名本

以为可以或多或少要

点工资的非因工受伤

员工，立即哑然了。单

位对非因工受伤员工，

真 的 没 有 任 何 义 务

吗？非也！

父亲揽活儿子帮忙

儿子遭遇伤害构成工伤吗？

律师信箱

核心
阅读

欢迎赐稿! 来稿邮箱：dtwbsf@163.com

员工非因工受伤 单位也得履行合同111
案例
因为自驾游发生车祸，受伤的赵女

士被医院要求住院医治、休养 6 个月。赵
女士所 在 公 司 基 于 其 不 能 正 常 上 班 ，
且 其 岗 位 属 于“ 一 个 萝 卜 一 个 坑 ”，而
决 定 解 除 与 赵 女 士 的 劳 动 合 同 ，另 行
聘用他人。

说法
公司不得解除劳动合同。这里涉及

到医疗期问题，指的是指企业职工因患
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
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。《企业职工患病或
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》第 3 条、第 4 条
分别规定：“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
伤，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，根据本人实际
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，给
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期：（一）
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下的，在本单位工
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三个月；五年以上

的为六个月。（二）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
上的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
六个月；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为九个月
……”“医疗期三个月的按六个月内累计
病休时间计算；六个月的按十二个月内
累计病休时间计算；九个月的按十五个
月内累计病休时间计算……”。鉴于赵女
士已在公司工作 6 年，要求住院医治、休
养的时间为 6 个月，公司的做法无疑与之
相违。

员工非因工受伤 单位也得支付工资222
案例
曹女士在爬山时不慎摔断右腿后，

公司根据医院出具的治疗证明，虽然同
意给予 3 个月的病假，但也明确表示：鉴
于曹女士病假期间不能给公司带来任何
效益，故拒绝向曹女士支付工资。

说法
公司必须支付工资。《关于贯彻执行，<

<劳动法>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 59规定：“职
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，在规定的
医疗期内由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
资或疾病救济费，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

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，但不能
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80%。”即只要是在

《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》
第 3 条所规定的期限内，尽管员工没有带
来任何效益，甚至没有上班或提供任何劳
动，员工也可以按照规定标准索要工资。

员工非因工受伤 单位也得办理退职333
案例
李女士因汽车自燃被严重烧伤后，

被鉴定为二级伤残。由于经治疗不能从
事原工作，也不能从事公司另行安排的
工作，李女士不得不解除与公司的劳动
合同，而公司拒绝给予任何待遇。

说法
公司应当给予李女士退职待遇。《企

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》

第 6 条规定：“企业职工非因工致残和经
医生或医疗机构认定患有难以治疗的疾
病，在医疗期内医疗终结，不能从事原工
作，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
作的，应当由劳动鉴定委员会参照工伤
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劳动能
力的鉴定。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，应当退
出劳动岗位，终止劳动关系，办理退休、
退职手续，享受退休、退职待遇……”第 7
条也指出：“企业职工非因工致残和经医

生 或 医 疗 机 构 认 定 患 有 难 以 治 疗 的 疾
病，医疗期满，应当由劳动鉴定委员会参
照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
劳动能力的鉴定。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，
应当退出劳动岗位，解除劳动关系，并办
理 退 休 、退 职 手 续 ，享 受 退 休 、退 职 待
遇。”即李女士可以享受退职待遇，包括
按月领取相当于基本工资一定比例的生
活费，且数额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
标准。 颜东岳


